
 

广东东阳光科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相关独立意见 

2019年 11月 13日，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公司关联方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持有

的焦谷氨酸荣格列净、利拉鲁肽两项药品资产及其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利、义务（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

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3019 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要求公司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并补充。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并经论证和调查，按照《二

次问询函》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19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以及在考虑第三方数

据库中查阅的相关品种在医保谈判前后的价格降幅、销售量及销售额变化情况，经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值的 80%作为定价，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环境和价格下降

风险，定价公平、合理； 

2、调整后的支付方式符合行业惯例，并根据评估报告预测的 2027 年度、2028 年度、

2029 年度销售收入合计数设置了尾款业绩补偿及调整条款，同时控股股东已就本次交易协

议项下产生的对东阳光药所有的退款、赔偿等欠款义务（如有）作出了无条件的、独立的、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利益有更大程度的保障； 

3、本次交易已充分考虑交易完成后东阳光药承接焦谷氨酸荣格列净及利拉鲁肽项目的

后续研发及商业化的可行性，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东阳光药在降糖领域的产品组合，发挥协同

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巩固公司在降糖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强化上市公司现有医

药板块业务，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关联董事在审议本关



 

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所采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具有公允性，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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